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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 别：B

咸 阳 市 民 政 局 签发人：赵斌正

咸民函〔2022〕51 号

关于对市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第293号提案的
答 复 函

甘戈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大落实民办养老机构优惠政策力度的

建议”的提案收悉，现就涉及民政部门相关业务答复如下：

推进民办养老机构可持续发展，是建立以居家为基础、

社区为依托、机构为补充、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的重

要内容。近年来，市民政局联合相关部门加大投入、扎实行

动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工作积极性，重点做了以下

工作：

一、完善政策体系。近年来，以市委市政府两办文件印

发了《咸阳市关于加快推进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

设实施意见》《咸阳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方

案》，从深化养老体制改革、认真落实相关优惠政策、加强

人才队伍建设和保障等方面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开

办和运营养老机构。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

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，陕西省人民政府

办公室《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精神，市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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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出台了《关于做好养老机构登记备案和事中事后监管工作

的通知》，降低准入门槛，放宽准入条件，不再受理养老机

构设立许可申请，按照备案程序进行备案登记，实行简政放

权、放管结合、创新养老机构管理方式。

二、加大扶持力度。根据中省相关政策要求，市民政局、

市财政局联合印发《咸阳市民办养老机构建设补助管理办

法》和《咸阳市社会养老机构运营补贴管理办法》，明确要

求新建民办养老机构每张床位一次性补助 3000 元，改扩建

机构每张一次性补助 2000 元，民办养老机构建设补助所需

资金由省、市、县三级分担。同时提出养老机构运营补贴按

照“核人头补机构”原则，根据养老机构星级评定标准和收住

老年人能力等级确定，最高五星级民办养老机构收住半失

能、失能老年人补助标准分别为 150元/人次、200元/人次，

最低三星级民办养老机构收住半失能、失能老年人补助标准

分别为 80元/人次、120元/人次。

三、加强监督管理。为进一步规范民办养老机构建设和

管理，提升养老服务质量，市民政局出台《关于开展民办养

老机构星级评定的通知》，明确了评定时间、范围、标准、

程序等。根据《陕西省养老机构星级评定办法和标准（试

行）》，就民办养老机构卫生环境、急救设施设备、医养结

合方式等 17 条标准进行机构自评、县区初评和市局推荐上

报，最终对四星、五星级民办养老机构授牌，有效引导民办

养老机构改善服务设施、提升服务水平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认真吸纳您的建议，结合我市实际，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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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做好以下几点工作：

一是继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。全面落实养老机构取消许

可要求，强化服务监管，加快调整与养老机构许可相关的扶

持优惠政策，确保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后，养老机构既有

优惠扶持待遇不减少不降低，各项政策平稳过渡。

二是不断提升机构养老水平。一方面坚持公办养老机构

的公益属性和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功能，继续实施消防和适

老化改造，提升护理型床位占比，在满足特困供养人员集中

供养需求的基础上，对空置床位探索社会化运营，鼓励发展

旅居养老、文化养老等新兴业态，提升床位使用效率，激发

公办养老机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。另一方面积极扶持发展

民办养老机构，对符合条件的民办养老机构给予建设补贴和

运营补贴，同时加强综合监管，开展星级评定，促进规范运

行，着力解决影响养老院服务质量的突出问题，让老年人既

住得起，又住得安心舒心。

三是全面加强养老服务质量。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

管制度，强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机制，夯实严控职责，加强

登记备案、从业人员、质量安全、运营秩序、涉及资金、突

发事件应对等环节监管，进一步规范养老服务环境。启动实

施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，开展养老服务领域防范非

法集资政策宣传、普法学习和风险提示，引导和激励养老服

务机构诚信守法经营、积极转型升级、持续优化服务，更好

适应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要求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

的养老服务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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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 38990021

咸阳市民政局

2022年 6月 17日

抄送：市委市政府督查室、市政协办公室（提案委）

咸阳市民政局 2022年 6月 17日印发


